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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1/2021_2022__E5_B1_B1_

E4_B8_9C_E4_B8_83_E7_c26_541042.htm 对山东省2009年公务

员招考事项，山东省人事厅昨天进行了详细解答：7类人员今

年不得报考，不能使用新、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。 本次

招考下列7类人员不能报考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

除公职的人员；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且被

给予不得报考公务员处理的人员；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

理机关(单位)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5年的；现役军人；非在我

省县级以下机关(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)中工作5年(含试用

期)以上的县级以下机关公务员；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

届毕业生；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

的人员。此外，报考人员不得报考有应回避亲属关系人员所

在的部门或单位。 留学回国人员报考的，除需提供招考简章

中规定的材料外，还要出具教育部门的学历认证、我国驻外

使领馆的有关证明材料。学历认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

责。 当年毕业的各类成人高校大学专科毕业以上学历人员报

考，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必须在报名开始日前取得，在面试

前进行资格审查时必须出具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；2009年全

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学历及相关证书必须在2009年7月31

日前取得。报考条件中“在我省县级以下机关工作5年(含试

用期)以上的公务员可以报考上级机关公务员职位”里的“5

年”，计算时截止到2009年7月31日，在县级以下机关工作的

累计时间为5年。


